
 
 
 

   
  

 

 

 

 

 

 

 

 

 

 

 

 

 

 

 

 

 

 

 

 

 

 

 

 

 

 

 

 

【附件一】 

臺北市動物衛生檢驗所獎勵補助活動計畫書（園遊會範本） 

申請單位：○○○○○○○ 

（檢附主辦單位或主持人之證明文件） 

壹、計畫書內容 

一、計畫名稱： 



 
 
 

  
 

 
 

 

 

二、計劃依據： 

三、計畫目的： 

四、主、協辦、合辦、贊助單位：  

五、計畫期程或時間（含進場、撤場時間）：  

六、計畫實施地點：  

七、場地使用範圍、面積與起迄時間（含活動計畫範圍圖） 

八、實施方式及項目：  

九、經費總額及來源：（參考附表） 

十、預期效益： 

十一、歷年成果： 

貳、舉辦活動必要之人員、設施與車輛 

一、硬體設備運輸車○部。 

二、主舞台：○公尺*○公尺之立體舞台（請附平面圖及立面圖，並標明尺寸與材

質），並依「臺北市臨時展演場所搭建臨時建築物管理作業程序」之規定申請

建築許可。 

三、燈光音響設備：專業燈光音響設備、音控台。 

四、邀請貴賓、活動代言人名單及背景簡介： 

五、其它必要之說明，如下： 

活動宣傳簡章（文宣物品不得污染地面）： 

指引看板○座：（於附圖說明材質及放置地點，並依本府相關法規辦理） 

現場舞台背板：○座 

活動意外險是否納保：（請參考臺北市市區道路臨時活動使用管理辦法公告之

投保金額辦理） 

活動參與對象及預估人數： 

是否對外收取費用： 

參、交通維持及安全維護計畫 

一、活動期間交通維護方案： 

（一）各管制道路出入口設置指示牌。 
（二）休息區及雜物不佔據騎樓走道，以利行人通行。 

二、安全秩序維護：為維持活動現場秩序及避免影響鄰近商家之營業，請視情形加

派○位保全人員、自組安全維護隊，活動全程派○位工讀生著制服並配戴工作



 
 
 

  
 

 
 

 

 

證以資辨識，倘需義交協勤，應依「臺北市交通義勇警察大隊編組協勤實施規

定」，向各該警察分局申請。現場並用黃色警示繩區隔現場（於附圖說明），以

維持現場秩序並確保人員安全，惟遇有妨害安寧秩序非警力協調不足以排除

時，請事先申請警力支援。（自行負擔維持秩序之費用） 

三、警力支援：活動若有需求，請發文報備市警局。 

四、公共安全維護：為確保活動安全進行，請留設足供消防車輛出入之空間（約四

公尺寬）。 

肆、周邊支援與需市府協助事項 

一、環境清潔維護：自組清潔維護隊，於活動期間、活動結束後負責現場清潔及場

地復原工作，活動後並將垃圾清離現場。 

二、醫療支援：設置醫療服務站（於附圖說明設置地點），負責緊急醫療救助並派

專人○○○（係指受過醫療專業訓練之人員）負責醫療服務站。 

三、地方共識：視情況需要，於活動前○年○月○日召開活動說明會，邀請○○管

理委員會代表及各商家代表出席，公開說明活動流程及活動內容，以不影響店

家營業為考量，本活動舉辦後將確實整理環境及不得轉租或進行與申請活動內

容不符之使用，同時相關設施之設置亦不影響鄰近商家之營業。 

四、需市府協助事項：活動前自行洽市府相關機關申請協助。 

伍、緊急事件處理及善後復原計畫 

一、人為因素： 

（一）縱火事件： 
工作人員取用場內滅火器及消防沙滅火。 

活動醫護人員迅速對於傷患予以急救診治。 

工作人員及負責播音服務人員安撫群眾疏導退場。 

服務中心電話迅速通知消防隊及當地管區派出所前往緊急處理。 

（二）建築結構或舞台工程設施倒塌崩陷： 
醫護人員迅速搶救傷患。 

服務中心連絡相關單位支援。 

負責播音人員和工作人員安撫群眾依序散場，注意老弱婦孺。迅速切斷電

源開關 

（三）走火： 
迅速切斷電源總開關。 



 
 
 

  
 

 
 

 

 

其餘比照「縱火事件」處理 

（四）鬥毆傷害： 
由工作人員告知安全警衛前往處理。 

肇事人送交該區警察處理。 

醫護人員察看傷患，施予救治。 

（五）暴動失控： 
醫護人員迅速救治受傷群眾。 

服務中心報警支援。 

負責播音服務人員和工作人員及安全警衛安撫群眾，維持秩序。 

工作人員迅速將老弱婦孺集中至預先設定之安全地帶。 

二、天然因素： 

（一）電力中斷： 
主持人與工作人員安撫群眾情緒。 

若短時間無法修復則緊急暫停需要供電之活動項目。 

（二）風雨、地震等不可抗拒之天災： 
若因風雨強勁影響活動會場工程之穩定性與群眾之安全性，由工作人員及

負責播音服務人員宣佈活動延期或中止，工作人員疏導群眾散場，並切斷

電源。 

若活動進行中遇地震應迅速切斷總電源開關，並疏導民眾至空曠處避難。 

若地震強度已影響到建築物之結構或會場內硬體製作物的負荷強度，基於

安全理由應中止活動，迅速疏導群眾散場。 

（三）炸彈： 
若未爆炸而及早發現，由服務人員及負責播音服務人員安撫群眾，並迅速

先將鄰近此區之群眾撤離。 

服務中心電話通知消防隊及當地管區派出所前往處理。 

工作人員封鎖此區。 

醫護人員及安全警衛人員隨時待命。 

若以爆炸如同「縱火事件」處理。 

（四）槍擊： 
負責播音人員及工作人員請群眾將身體壓低勿動。 

醫護人員及安全警衛人員立即前往處理，通知當地管區出所前往現場。 

三、善後復原計畫： 



 
 
 

   
 

 
 

 

 

為避免破壞現有路面及公共設施，現有活動告示牌及使用工程架設，都以活動

方式搭設，如造成路面受損，應負修復全責。 

活動結束後，以最迅速的方式將活動場地恢復原狀。 

自組清潔維護隊，活動結束後負責現場清潔及場地復原工作，並立即將垃圾清

離現場。 

 
陸、活動用舞台或攤棚之規模圖〈應依比例詳繪平面圖及立面圖，並註明材質及尺

寸〉 
 
柒、詳細流程圖 
 
活動前及當日工作流程：（請依實際工作流程詳細填列） 
 

使用 
日期 

時間 
起—迄 

工作內容 人力 
配置 

協力 
單位 

備註 

—     
—     
—     

○月○日 

—     
—     
—     
—     

○月○日 

—     

 
捌、活動計畫範圍圖（參考範例，並請標示清楚活動範圍位置及尺寸、設備設施配置

情形等） 
 
紐約紐約與世貿二館間之人行步道 
□ 
 
 
□ 
 
威秀影城 
 
 
□ 
 
 
 
 
□ 

         
中庭廣場 
本圖請標示： 
1.主舞台 
2.燈光音響設備位置 
3.發電機 
4.廣告宣傳物品 
5.服務台 
6.觀眾區 
7.醫療服務站 
8.黃色警示繩區 
（管制區） 
9.其它必要之設備 

□ 
 
 
□ 
 
威秀影城 
 
 
□ 
 
 
 
 
□ 

 人行步道 

松壽路 



 
 
 

 
 

 
 

 

 

玖、交通動線調整示意圖：（參考範例） 
 

 

 
附表：        ○○○○○宣導活動（參考範例） 

經費預算科目 
執行單位：○○○○○      單位：千元 

 

動檢所 預算科目 

經 常

門 

資 本

門 

小計 

其他補

助 

自籌  

合 計

 

說      明 

獎勵補助 100  100 0 50 150  

人事費 

計畫人員加班費

講師費 

顧問酬勞費 

助理人員 

20 

 

 

20 

 

 20

20

21.8

.

  12.8

4

5

41.8

12.8

24

  5

每人每日不得超過 2,000 元，並不得

超過核定補助總額 20％。 

1,600 元×8小時＝12,800 元 

2,000 元×12 人次＝24,000 元 

1.000 元×5人次＝5,000 元 



 
 
 

  
 

 
 

 

 

 

業務費 

 

 

訓練表演道具費 

       餐飲費 

       印刷費 

         雜支 

 

 

旅運車馬費 

     

 

器械運搬 

 人員載運 

獎勵費 

. 

68 

 

 

20 

 

43 

5 

 

 

12 

 

 

8 

4 

 

 

68

20

  43

    5

12

8

4

28.2

24

4.2

.

.

96.2

44

4.2

  43

5

12

8

4

 

覈實補助，餐飲費每人每日不得超過

200 元，並不得超過核定補助總額 10

％，雜支不超過 5％。 

道具租用費4.000元×11組＝44,000元

便當、飲料 140 元×30人＝4,200 元 

編印講義一批共 43,000 元 

活動通知郵電費用、文具用品、資訊

耗材、照相、電池、底片沖洗及成果

報告製作費用 

每人每日不得超過 1,000 元，每車每

日不得超過 2,000 元，並不得超過核

定補助總額 15％ 

搬運車資 2,000 元×4輛次＝8,000 元

人員車馬費 1,000 元×4 人＝4,000 元

團體最高 1 萬元，個人最高 1 千元，

並不得超過核定補助總額 3％ 

 100  100 0 50 150  

 
主持人  ○○○           主辦會計  ○○○           製表   ○○○ 

製表日期：中華民國○○年○○月○○日 

附註：邀請國外專家學者相關費用，經本所審核小組專案同意者，不受人事費及旅運
車馬費之補助上限限制。 

 

 


